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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拟签订PPP项目合同补充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拟签订的《澄海区全区污水管网及污水处理设施建设PPP项目合同补充

协议四》（以下简称“《补充协议》”、“本协议”）作为《澄海区全区污水管网及污

水处理设施建设PPP项目合同》（以下简称“《PPP合同》”）、《全区污水收集管网

特许经营协议》《隆都污水处理厂特许经营协议》及《分散式农村生活污水处理

特许经营协议》的组成部分，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协议与前述合同、协议存在

不一致或冲突的，以本协议为准。 

● 对公司业绩的影响：本协议的签订和履行预计对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2 年度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但对《PPP 合同》

的全面顺利履行及澄海区全区污水管网及污水处理设施建设 PPP 项目（以下简

称“澄海项目”）的建设和后续经营产生积极影响。 

● 特别风险提示：本协议履行存在不可抗力的风险；澄海项目的静态总投

资额须以项目结算时政府财审部门审核定案的金额为准，可能存在一定差异的风

险。 

一、概述 

公司控股子公司——汕头市联泰澄海水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澄海水务”）

负责澄海项目的投资、建设和运营管理。2018 年 4 月 13 日，澄海水务与原政府

方实施机构汕头市澄海区环境保护局签订了《PPP 合同》《全区污水收集管网特

许经营协议》《隆都污水处理厂特许经营协议》及《分散式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特

许经营协议》，该项目静态投资约为人民币 277,101 万元。2019 年 6 月 12 日，澄



海项目实施机构变更为汕头市澄海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以下简称“甲方”、

“城管执法局”）。 

澄海项目建设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和需要，澄海区政府、甲方对项目部分

投资、建设、运营的范围及内容进行了必要的调整。根据 2021 年 3 月 1 日汕头

市澄海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澄海区全区污水管网及污水处理设施建设项目概算

调整的批复》（澄发改〔2021〕21 号），同意项目静态总投资调整为 294,789.67

万元，其中，工程费用 244,985.3 万元，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28,767.19 万元，预备

费 21,037.18万元（包括基本预备费 13,687.62 万元和涨价预备费 7,349.56万元）。 

鉴于此，经城管执法局与澄海水务友好协商，就项目部分投资、建设及运营

的范围和内容、项目投资规模、建设期限顺延等相关调整事宜达成一致并拟签订

《补充协议》。 

二、审议程序情况 

2022 年 3 月 24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广东联泰环

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拟签订<澄海区全区污水管网及污水处理设施建

设 PPP 项目合同补充协议四>及后续事项的议案》，同意澄海水务与城管执法局

签订《补充协议》及后续可能涉及的项目特许经营合同等相关合同或协议。 

三、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汕头市澄海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乙方：汕头市联泰澄海水务有限公司 

（一）项目建设、运营范围及内容调整 

项目四大片区截污管道一期工程总长度由原 227 公里调整为 303.24 公里。增

加新建中途提升泵井 9 座，优化调整截流井，由原 482 座调整为 162 座，减少

320 座，新增部分沟渠清淤疏浚、管网施工道路范围外道路修复和管线迁改等工

程内容。 

（二）项目投资规模调整 

1、根据《PPP 合同》及《补充协议》约定，因区政府及甲方要求对项目建



设范围和内容调整导致项目工程费用、管线迁改及工程建设其他费用增加的，计

入项目总投资；由于前述原因导致项目工程费用及工程建设其他费用减少的，据

实核减项目总投资。工程建设其他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前期费用、项目建设管理费、

测量、物探、勘察、设计、施工图审查等。 

2、项目调整后的初步设计概算投资（静态总投资）为 294,789.67 万元，其

中： 

序号 项目 调整后初步设计概算投资批复金额（万元） 

一 工程费用 244,985.30 

二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28,767.19 

三 预备费 21,037.18 

 概算总投资（静态投资） 294,789.67 

（三）建设期调整 

根据《PPP 合同》约定，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因不可归责于乙方原因（包括

但不限于工程范围调整、延慢交地、管线迁改和交叉工程施工影响、新冠疫情影

响等）导致项目建设期限延长，双方一致同意建设期限顺延 365 日历天。 

（四）商业运营及服务费 

1、甲方同意已完工投入使用的子项目工程开始运营，按照合同暂定价格计

算及支付服务费；待项目财审完成之后重新核定服务费，依据多退少补的原则对

已支付的服务费进行相应增补或核减。 

2、因政府方增加工程范围导致项目审定投资额超出项目招标时甲方提供的

概算投资额部分，由甲方于经财审部门审核定案后，将超出部分在 1 年内支付给

乙方。 

3、项目服务费调整如下： 

（1）澄海项目的子项目数量调整后增加或减少的运营范围和内容，按照项

目《投标文件》中承诺的运营费用成本、合理收益及甲乙双方共同认可的计费方

式进行测算，据实予以增加或减少运营维护费。 

（2）澄海项目隆都污水处理厂处理规模和建设内容不变，届时除由于经财



审部门审定隆都污水处理厂总投资与其投标阶段的报价总投资存在重大差异导

致污水处理服务费调整外，原则上污水处理服务费单价不予调整。 

（3） 澄海项目的子项目可用性服务费和运营维护费均属于项目运营服务费，

由甲方按本协议约定在各期间对乙方进行运营绩效考核和支付，运营服务费增值

税税率在投标时暂定为 6%，如适用税率发生变化，则适用税率与暂定的差额税

款（包括附加税费），经区财政局审核后，由甲方据实在支付服务费时予以多退

少补。 

（五）本协议作为《PPP 合同》《全区污水收集管网特许经营协议》《隆都污

水处理厂特许经营协议》及《分散式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特许经营协议》的组成部

分，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协议与前述合同、协议存在不一致或冲突的，以本协

议为准。 

（六）本协议经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四、对公司的影响 

本协议履行预计对公司 2022 年度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但对《PPP 合

同》的全面顺利履行及澄海项目的建设和后续经营产生积极影响。 

五、合同履行的风险分析 

本协议履行存在不可抗力的风险；澄海项目的静态总投资额须以项目结算时

政府财审部门审核定案的金额为准，可能存在一定差异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3 月 24 日 


